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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鑫享年金保险 

产品说明书 

一、产品基本特征 

（一）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生存年金】 

自本主险合同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起，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7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之前的每个保单

周年日零时生存且本主险合同有效的，本公司按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给付“生存年金”。 

自本主险合同第 10 个保单周年日起，若被保险人在年满 7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及之后的每个保

单周年日零时生存且本主险合同有效的，本公司按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倍给付“生存年金”。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按以下二项金额的较高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险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扣除累计已领取的生存年金。 

（二）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您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本公司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

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终止；发生上述第 2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您已交足 2年以上保

险费的，本公司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终止；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

的，本公司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终止。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本主险合同条款中的“1.4 犹

豫期”、“1.5 合同内容变更”、“1.6 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3.2 保险事故通知”、“4.2 宽限期”、“4.3

保单质押贷款”、“4.4 合同效力中止”、“4.5 合同效力恢复”、“5.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5.3 年龄性别

错误”中突出显示的内容。 

（三）投保范围 

凡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在本主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均可

以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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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本公司承保条件的人，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四）保险期间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 

（五）交费方式 

本主险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限由您和本公司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本主险合同采用分期支付

的交费方式，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您应当按约定的交费日期支付其余各期的保险费。 

（六）保单利益 

本主险合同的保单利益为：生存年金给付、身故给付、退保金和保单质押贷款等，其中退保金为解除

合同时向您退还的保单现金价值。 

以上产品基本特征具体内容详见本主险合同条款。 

二、利益演示 

本主险合同利益演示详见附表。 

三、犹豫期及退保 

（一）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险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基本保险金额、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

自您签收本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即退保），

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本公司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

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自本公司收到您解除本主险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

除。对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保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

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合同解除后，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三）退保金（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给您或其他权利人的金额，本主险合同

保单年度末的现金价值在保险单上载明。 

 

说明：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本公司”指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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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利益演示表 

保单描述 

被保险人性别： 女 交费期间： 5 年交 

被保险人年龄： 40 周岁 保险费： 100,000 元 

保险期间： 终身 基本保险金额： 18,700 元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年度保险费 累计保险费 
生存年金 

给付 
身故给付 

退保金 

（现金价值） 

1 100,000 100,000 - 100,000 65,261 

2 100,000 200,000 - 200,000 146,544 

3 100,000 300,000 - 300,000 254,200 

4 100,000 400,000 - 400,000 372,088 

5 100,000 500,000 - 500,901 500,901 

6 - 500,000 - 528,438 528,438 

7 - 500,000 - 557,488 557,488 

8 - 500,000 - 588,134 588,134 

9 - 500,000 - 608,707 608,707 

10 - 500,000 18,700 630,041 611,341 

20 - 500,000 18,700 661,923 643,223 

30 - 500,000 18,700 706,464 687,764 

40 - 500,000 37,400 663,915 626,515 

50 - 500,000 37,400 475,989 438,589 

60 - 500,000 37,400 208,111 170,711 

65 - 500,000 37,400 37,400 - 

注：以上演示的保单利益为各保单年度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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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福泰终身寿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一、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提供灵活交费的方式，若您停止交纳保险费，可能导致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

支付保单管理费和风险保险费，从而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本公

司不承担保险责任，保单账户价值将予冻结并不结算利息。 

二、产品基本特征 

（一）运作原理 

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按公布的结算利率定期结算。结算周期一般为一个

月。结算利率由保险公司根据万能投资账户当期的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但不得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二）保险责任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时本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乘以下列身故给付比例表对应

的比例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险合同终止。 

身故给付比例表 

到达年龄 比例 

0-17 周岁 100% 

18-40 周岁 160% 

41-60 周岁 140% 

61 周岁及以上 120% 

注：到达年龄=被保险人原始投保年龄+被保险人身故时保单年度数-1 

（三）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 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 被保险人自本主险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除外； 

4. 被保险人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5.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 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 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向其他权利人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主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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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终止；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公司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本主险合同

终止。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本主险合同条款中的“1.4 犹

豫期”、“1.5 合同内容变更”、“1.6 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3.2 保险事故通知”、“4.2 保单质押贷款”、

“4.3 合同效力中止”、“4.4 合同效力恢复”、“5.2 保单账户价值”、“6.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6.3 年

龄性别错误”中突出显示的内容。 

（四）投保范围 

凡年满 18 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在本主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均可

以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  

凡符合本公司承保条件的人，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五）保险期间 

本主险合同的保险期间为终身。 

（六）交费方式 

本主险合同保险费分为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和转入保险费。 

1. 趸交保险费 

由您在投保时一次性交付。交费金额由您在投保时确定，但必须符合投保当时本公司的规定。 

2. 追加保险费 

在本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向本公司交付追加保险费。 

3. 转入保险费 

经本公司同意，您及相关权利人可以与本公司达成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明，将您所持有的本公司

其他保险合同中的各项生存保险利益和保单红利等定期转入本主险合同作为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费。 

（七）保单利益 

本主险合同的保单利益为：身故给付、退保金和保单质押贷款等，其中退保金为解除合同时向您退还

的保单现金价值。 

（八）投资策略 

本公司本着稳健经营的原则，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市场变化，适当调整资产配置，综合管

理债券、基金和股票的配置比例，追求长期价值投资和较高收益，在稳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客户收益最大

化。 

以上产品基本特征第（二）至（七）项具体内容详见本主险合同条款。 

三、保单账户 

（一）保单账户价值的计算说明 

1. 万能账户 

为履行万能保险产品（本主险合同为万能保险产品合同）的保险责任，本公司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

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本公司决定。 

2. 保单账户  

为履行本主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本公司将在本主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

本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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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单账户价值 

您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后的余额进入您的保单账户。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持续奖金、保单账户利息

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风险保险费的收取、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及部分领取手续费的收取、保险

金给付而减少。当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时，本主险合同的效力即行中止。 

本公司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告知您保单账户的具体情况。 

（二）保单账户收取的费用 

本公司按约定收取下列费用： 

1. 初始费用（指本公司在您所交付的保险费进入您保单账户前从其中所扣除的费用） 

趸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1%。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1%。 

转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比例为 1%。 

2. 风险保险费 

本公司于保险合同生效日及每月保单账户结算日零时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按当月实际天数扣除当月的

风险保险费。风险保险费的金额根据被保险人性别、保单年度初年龄和风险保额及其他因素确定，风险保

额是指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同一时点的身故保险金减去保单账户价值后的金额。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

险保险费的 1/365。若有未收取的风险保险费，本公司将在扣除当月风险保险费的同时扣除未收取部分。

若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风险保险费的，本公司将会在保险合同上批注。 

3. 保单管理费 

本主险合同不收取保单管理费。 

（三）持续奖金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本公司在第 6个保单周年日，将按该保单周年日的前 6个保单年度转入保险

费之和的 1%作为“持续奖金”计入保单账户。本公司在第 7 个保单周年日及以后各个保单周年日，将按该

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转入保险费的 1%作为“持续奖金”计入保单账户。 

四、利益演示 

本主险合同利益演示详见附表。 

五、犹豫期及退保 

（一）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险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自您签收本主险

合同之日起，有 15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险合同（即退保），需要填写书面申

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本公司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

还您所交的保险费。自本公司收到您解除本主险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对本主险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保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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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险合同终止。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

向您退还本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合同解除后，本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三）退保金（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司退还给您或其他权利人的金额，具体等于本

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后的金额。本主险合同的退保手续费按保单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

列退保手续费比例确定： 

保单年度 1 2 3 4 5 6 及以后 

退保手续费比例 3% 2% 1% 1% 1% 0% 

（四）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本主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申请金额； 

3.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得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

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本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本主险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

取。 

您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须向本公司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的原件： 

1. 保险合同； 

2. 部分领取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对于满足本条第一款所列条件的，本公司自接到本条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给

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扣除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余额。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在领取日按您申请

部分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部分领取手续费按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乘以下表所列部分领取手续费比例确定： 

保单年度 1 2 3 4 5 6 及以后 

部分领取手续费比例 3% 2% 1% 1% 1% 0% 

 

 

说明：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本公司”指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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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利益演示表 

保单描述 

被保险人性别： 女 交费方式： 趸交 

被保险人年龄： 40 周岁 保险费： 10,000 元 

保险期间： 终身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注：1.  以上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

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2.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最低保证利率 3%，万能结息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 4%。 

保单年度初

风险保险费

保单年度末身

故给付

保单年度末账

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退保

金（现金价值）

保单年度初

风险保险费

保单年度末身

故给付

保单年度末账

户价值

保单年度末退保

金（现金价值）

1      10,000.00  -       -       10,000.00  100.00     9,900.00    -   -       4.10      16,308.45  10,192.78   9,887.00      4.10      16,466.78  10,291.74   9,982.99      

2      -        -       -       10,000.00  -        -         -   -       3.10      14,693.52  10,495.37   10,285.46     3.13      14,980.21  10,700.15   10,486.15     

3      -        -       -       10,000.00  -        -         -   -       3.53      15,129.24  10,806.60   10,698.53     3.60      15,574.19  11,124.42   11,013.18     

4      -        -       -       10,000.00  -        -         -   -       4.02      15,577.32  11,126.66   11,015.39     4.14      16,191.13  11,565.09   11,449.44     

5      -        -       -       10,000.00  -        -         -   -       4.58      16,038.03  11,455.73   11,341.18     4.76      16,831.84  12,022.74   11,902.51     

6      -        -       -       10,000.00  -        -         -   -       5.22      16,511.64  11,794.03   11,794.03     5.48      17,497.13  12,497.95   12,497.95     

7      -        -       -       10,000.00  -        -         -   -       5.94      16,998.41  12,141.72   12,141.72     6.30      18,187.84  12,991.32   12,991.32     

8      -        -       -       10,000.00  -        -         -   -       6.75      17,498.63  12,499.02   12,499.02     7.22      18,904.84  13,503.46   13,503.46     

9      -        -       -       10,000.00  -        -         -   -       7.70      18,012.49  12,866.06   12,866.06     8.32      19,648.92  14,034.94   14,034.94     

10     -        -       -       10,000.00  -        -         -   -       8.70      18,540.32  13,243.09   13,243.09     9.49      20,421.07  14,586.48   14,586.48     

20     -        -       -       10,000.00  -        -         -   -       27.31     24,638.08  17,598.63   17,598.63     32.82     29,890.22  21,350.16   21,350.16     

30     -        -       -       10,000.00  -        -         -   -       61.88     27,897.42  23,247.85   23,247.85     81.89     37,277.56  31,064.64   31,064.64     

40     -        -       -       10,000.00  -        -         -   -       283.91    35,304.02  29,420.02   29,420.02     413.84    51,959.95  43,299.96   43,299.96     

50     -        -       -       10,000.00  -        -         -   -       526.68    40,908.03  34,090.03   34,090.03     845.59    66,315.39  55,262.83   55,262.83     

60     -        -       -       10,000.00  -        -         -   -       604.44    46,947.72  39,123.10   39,123.10     1,068.87  83,826.52  69,855.43   69,855.43     

65     -        -       -       10,000.00  -        -         -   -       647.53    50,294.15  41,911.80   41,911.80     1,201.74  94,246.44  78,538.70   78,538.70     

进入万能保单

账户的价值

保单

管理费

保单年度初

持续奖金
保单年度

保单年度初

初始费用

万能结息利益演示

趸交保险费 追加保险费 转入保险费
累计

保险费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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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注我司官方微信

万能型保险产品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对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的信任，为维护您的权益，我公司对

您购买的万能型保险产品进行如下风险告知，请您认真阅读。

一、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如您购买的产品提供灵活交费的方式，若您停止交纳保险费，可能导致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支

付保单管理费和风险保险费，从而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

任，保单账户价值将予冻结并不结算利息。

二、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者金额
我公司按约定收取下列费用：

（一）初始费用
指我公司在您所交付的保险费进入您保单账户前，从其中所扣除的费用。

（二）风险保险费
我公司于保险合同生效日及每月保单账户结算日零时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按当月实际天数扣除当月的

风险保险费。风险保险费的金额根据被保险人性别、保单年度初年龄和风险保额及其他因素确定，风险保

额是指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同一时点的身故保险金减去保单账户价值后的金额。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

保险费的1/365。若有未收取的风险保险费，我公司将在扣除当月风险保险费的同时扣除未收取部分。若

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风险保险费的，我公司将会在保险合同上批注。

（三）保单管理费
保单管理费请详见条款。

（四）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不得低于我公司规定的最低申请金额；

3.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得低于我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

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我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万能保险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您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须向我公司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的原件：

1. 保险合同；

2. 部分领取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对于满足本条第一款所列条件的，我公司自接到本条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30日内，向您给

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扣除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余额。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在领取日按您申请

部分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五）退保金（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公司退还给您或其他权利人的金额，具体等于

保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后的金额。

上述各项费用扣除比例或者金额请详见条款。

三、账户价值计算方法
（一）万能账户
为履行万能型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公司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

我公司决定。

（二）保单账户 
为履行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公司将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保

险合同的保单账户。

（三）保单账户价值
您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后的余额进入您的保单账户。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持续奖金、保单账户利息

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风险保险费的收取、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及部分领取手续费的收取、保险

金给付而减少。当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时，万能保险合同的效力即行中止。

我公司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告知您保单账户的具体情况。

四、投资收益不确定
个人账户按公布的结算利率定期结算。结算周期一般为一个月。结算利率由我公司根据万能账户的

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不低于最低保证利

率，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我公司万能结算利率查询方式：大家人寿保险官网

(http://life.djbx.com)-在线自助服务-利率查询-万能结算利率公告。

该万能型保险产品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我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

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

于利益演示水平。

五、退保损失
（一）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自您签收保险合

同之日起，有15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即退保），需要填写书面申请

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公司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10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

所交的保险费。自我公司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公司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保险合同终止。我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

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合同解除后，我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上述告知内容仅对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者金额、账户价值计算方法，以及投资收益不确定和

退保损失等情况进行相关风险提示，具体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保险费的支付、初

始费用和退保费用比例及其他详细内容请见保险条款，我公司条款查询方式：大家人寿保险官网

(http://life.djbx.com)-公开信息披露-基本信息-经营的保险产品目录及条款。

请您认真阅读产品风险告知书。



集团官网：djbx.com　　　　寿险官网：life.djbx.com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95569

尊敬的客户：

感谢您对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的信任，为维护您的权益，我公司对

您购买的万能型保险产品进行如下风险告知，请您认真阅读。

一、风险提示
本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如您购买的产品提供灵活交费的方式，若您停止交纳保险费，可能导致您的个人账户价值不足以支

付保单管理费和风险保险费，从而导致保险合同效力中止。保险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

任，保单账户价值将予冻结并不结算利息。

二、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者金额
我公司按约定收取下列费用：

（一）初始费用
指我公司在您所交付的保险费进入您保单账户前，从其中所扣除的费用。

（二）风险保险费
我公司于保险合同生效日及每月保单账户结算日零时从您的保单账户中按当月实际天数扣除当月的

风险保险费。风险保险费的金额根据被保险人性别、保单年度初年龄和风险保额及其他因素确定，风险保

额是指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同一时点的身故保险金减去保单账户价值后的金额。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

保险费的1/365。若有未收取的风险保险费，我公司将在扣除当月风险保险费的同时扣除未收取部分。若

根据被保险人的风险程度需要增加风险保险费的，我公司将会在保险合同上批注。

（三）保单管理费
保单管理费请详见条款。

（四）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您在犹豫期后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但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被保险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

2.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的金额不得低于我公司规定的最低申请金额；

3. 每次申请部分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余额不得低于我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如果部分领取后的保

单账户价值余额低于我公司规定的最低金额，您只能书面申请解除万能保险合同，不能申请部分领取。

您在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时，须向我公司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的原件：

1. 保险合同；

2. 部分领取申请书；

3.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对于满足本条第一款所列条件的，我公司自接到本条第二款所列证明和资料之日起30日内，向您给

付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保单账户价值在扣除部分领取手续费后的余额。您的保单账户价值在领取日按您申请

部分领取的金额等额减少。

（五）退保金（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我公司退还给您或其他权利人的金额，具体等于

保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后的金额。

上述各项费用扣除比例或者金额请详见条款。

三、账户价值计算方法
（一）万能账户
为履行万能型保险产品的保险责任，我公司设立了万能账户，该账户资产的投资组合及运作方式由

我公司决定。

（二）保单账户 
为履行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明确您的权益，我公司将在保险合同生效时在万能账户中为您设立保

险合同的保单账户。

（三）保单账户价值
您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后的余额进入您的保单账户。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持续奖金、保单账户利息

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风险保险费的收取、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及部分领取手续费的收取、保险

金给付而减少。当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时，万能保险合同的效力即行中止。

我公司每个保单年度会向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告知您保单账户的具体情况。

四、投资收益不确定
个人账户按公布的结算利率定期结算。结算周期一般为一个月。结算利率由我公司根据万能账户的

实际投资状况，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不低于最低保证利

率，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我公司万能结算利率查询方式：大家人寿保险官网

(http://life.djbx.com)-在线自助服务-利率查询-万能结算利率公告。

该万能型保险产品的利益演示是基于我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我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

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

于利益演示水平。

五、退保损失
（一）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保险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交费期限和交费金额，自您签收保险合

同之日起，有15个自然日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保险合同（即退保），需要填写书面申请

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我公司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10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

所交的保险费。自我公司收到您解除保险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保险合同即被解除。对保险合同解除前发

生的保险事故我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如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保险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向我公司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保险合同终止。我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30日内向

您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合同解除后，我公司不承担任何保险责任。

上述告知内容仅对费用扣除项目及扣除比例或者金额、账户价值计算方法，以及投资收益不确定和

退保损失等情况进行相关风险提示，具体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投保范围、保险期间、保险费的支付、初

始费用和退保费用比例及其他详细内容请见保险条款，我公司条款查询方式：大家人寿保险官网

(http://life.djbx.com)-公开信息披露-基本信息-经营的保险产品目录及条款。

请您认真阅读产品风险告知书。


